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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处置非法集资行政处罚裁量权
基准适用暂行规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使本省行政区域内处置非法集资行政

处罚裁量权，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以

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本省处

置非法集资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省行政区域内处置非法集资行

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及其适用规则。

第二条 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相关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处置非法集资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处

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裁量范围内，综

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过错

等因素，依法、合理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应当给予何种行政

处罚及确定行政处罚幅度时选择适用的权限。

第四条 本规则所称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是对行政处罚裁

量权具体适用情形的细化、量化标准。

第五条 本规则所称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是指县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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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明确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机制的牵头部门。

本规则所称行政处罚机关，是指依照本规则规定实施行政处

罚的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

第六条 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循公正公开、过罚相

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

合法、处罚适当。

第七条 实施行政处罚，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

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过错等因素，区分为不予处罚、从轻处罚、

减轻处罚、一般处罚、从重处罚。

第八条 一般处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的罚款

幅度分别按照下列方式确定：

一般处罚：［X+（Y-X）×30%］以上，［X+（Y-X）×70%］

以下，以上、以下均含本数；

减轻处罚：法定最低处罚金额以下，以下不含本数；

从轻处罚：法定最低罚款金额至［X+（Y-X）×30%］以下，

以下不含本数；

从重处罚：［X+（Y-X）×70%］以上至法定最高罚款金额，

以上不含本数。

Y 为法定最高罚款金额，X 为法定最低罚款金额，没有最低

罚款金额时，X 值为零。

第九条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属于不予行政处罚情形，也不

具有从重、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应当对其适用一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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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第十条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同时具有从重、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情形的，应当结合案情综合裁量。

第十一条 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适用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理由和依据。

第十二条 市（州）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裁量权

范围内对本基准进行合理细化量化，但不应超出本基准划定的阶

次或者幅度。

第十三条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处罚裁量权已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本规则施行后，法律、法规、规章作出新的规定的，从其规

定。

第十四条 本规则由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则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贵州省处置非法集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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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贵州省处置非法集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

号
违法行为 被依法认定非法集资人为个人的

1

处罚依据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三十条：对非法集资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处集资金额 20%以上 1 倍
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次 减轻 从轻 一般 从重

裁

量

因

素

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轻微并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轻微并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较重 危害后果严重

社会影响程

度
没有造成社会影响 有轻微社会影响 有一定社会影响

造成群体性上访事件；在
国内外被广泛报道造成恶
劣影响。

裁量基准
处集资金额20%以下的罚
款。

处集资金额20%以上44%
以下的罚款。

处 集 资 金 额 44% 以 上
76%以下的罚款。

处集资金额 76%以上 1 倍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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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机关 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

2

违法行为 被依法认定非法集资人为单位的

处罚依据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三十条：对非法集资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处集资金额 20%以上 1 倍
以下的罚款。非法集资人为单位的，还可以根据情节轻重责令停产停业，由有关机关依法吊销许可证、营业
执照或者登记证书；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处 5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裁量阶次 减轻 从轻 一般 从重

裁

量

因

素

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轻微并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轻微并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较重 危害后果严重

社会影响程

度
没有造成社会影响 有轻微社会影响 有一定社会影响

造成群体性上访事件；在
国内外被广泛报道造成恶
劣影响。

裁量基准

对单位处集资金额20%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处 5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对单位处集资金额20%以
上 44%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
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警告，处 50 万元
以上 18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对单位处集资金额 44%
以上 76%以下的罚款；责
令停产停业；对单位法定
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警告，处 185 万元以上
36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处集资金额 76%以
上 1 倍以下的罚款；由有
关机关依法吊销许可证、
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
对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警告，处 365 万元
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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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机关 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及有关机关

3

违法行为 被依法认定为非法集资协助人的

处罚依据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三十一条：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处违法
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裁量阶次 减轻 从轻 一般 从重

裁

量

因

素

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轻微并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轻微并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较重 危害后果严重

社会影响程

度
没有造成社会影响 有轻微社会影响 有一定社会影响

造成群体性上访事件；在
国内外被广泛报道造成恶
劣影响

裁量基准
给予警告，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给予警告，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1.6 倍以下的罚
款。

给予警告，处违法所得
1.6 倍以上 2.4 倍以下的
罚款。

给予警告，处违法所得 2.4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机关 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

4

违法行为
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相关文件、资料、电子数据等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
料、电子数据等

处罚依据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不配合调查，拒绝提供相
关文件、资料、电子数据等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料、电子数据等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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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阶次 减轻 从轻 一般 从重

裁

量

因

素

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轻微并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轻微并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

危害后果较重 危害后果严重

社会影响程

度
没有造成社会影响 有轻微社会影响 有一定社会影响

造成群体性上访事件；在
国内外被广泛报道造成恶
劣影响。

裁量基准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
5 万元以上 18.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
18.5 万元以上 36.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给予警告，处违法所得 2.4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机关 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

备注：1.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不能同时履行所承担的清退集资资金和缴纳罚款义务

时，先清退集资资金。

2.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对依照条例受到行政处罚的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由有关部门建立信用记

录，按照规定将其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